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1

临

-033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代保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09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707

号），核准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据此批复，公司按

照相关规定，分别向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峰峰集团

"

）发行

229,670,366

股股份、向冀中能

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邯矿集团

"

）发行

93,558,477

股股份、向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张矿集团

"

）发行

45,260,726

股股份，共计

368,489,569

股股份，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

非公开发行的

368,489,569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发行和上市。 在办理过程中，因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

项采矿许可证尚未变更至公司名下，为此，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本次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

张矿集团分别持有冀中能源的

38,519,086

股股份、

14,390,218

股股份和

6,643,953

股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登记公司

"

）进行代保管，代保管股份合计为

59,553,257

股。 对于

已办理代保管的股份，自采矿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算

3

年股份锁定期。

2011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

司公告），批准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0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1,156,442,1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送红股

6

股，派

5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2011

年

5

月

19

日，公司以

2011

年

5

月

18

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实施了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2,312,884,204

股（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后， 峰峰集团、 邯矿集团、 张矿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分别增加至

459,340,732

股、

187,116,954

股、

90,521,452

股，其中，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新增的

38,519,086

股股

份、

14,390,218

股股份和

6,643,953

股股份为代保管股份因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形成，为此，

公司将该部分新增股份在深圳登记公司申请办理代保管，代保管手续办理完成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

矿集团在深圳登记公司代保管的股份将分别增至

77,038,172

股、

28,780,436

股、

13,287,906

股，代保管股份合

计为

119,106,514

股，直至标的资产所涉及的《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方可解除代保管。

截止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九对矿井的采矿权价款已经缴纳完毕，公司已经完成了陶一煤矿、陶二

煤矿、云驾岭煤矿、万年矿的采矿许可证变更，其他五对矿井的采矿许可证变更手续已经按审批程序报至相

关主管部门，正在审核过程之中。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恢复上市提示

１

、根据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名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

２０１１

］

２４５８

号

文），公司

Ａ

股股票获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２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恢复上市

首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起，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５％

。

３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最近一次增发价，即

４．７５

元

／

股。

４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

示。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 “

ＳＴ

兰光”， 公司所属行业变更为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公司证券代码仍为

“

０００９８１

”保持不变。

５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股票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９４

，

００６

，

６６２ ９２．４３％

法人持股

７９４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９２．４３％

其中

：

国有法人持股

６

，

０８９

，

１８９ ０．７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８７

，

９１６

，

０１１ ９１．７２％

高管持股

１

，

４６２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４

，

９９８

，

５３８ ７．５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４

，

９９８

，

５３８ ７．５７％

三

、

股份总数

８５９

，

００５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种类

１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７６８

，

０２４

，

１１８ ８９．４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

深圳市禄聚源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６７

，

５６８ １．８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

北京科力新技术发展总公司

５

，

１８９

，

１８９ ０．６０％

国有法人

４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２

，

７０３ ０．２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

深圳创景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６

，

７５７ ０．１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西安通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０

，

００１ ０．１０％

国有法人

７

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８６４

，

８６５ ０．１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

任桐申

８５０

，

２１３ ０．１０％

境内自然人

９

张亚萍

８０２

，

３６０ ０．０９％

境内自然人

１０

周仁瑀

７６８

，

１６１ ０．０９％

境内自然人

二、风险提示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要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防

范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大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７０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

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防止套利资金

，

保护基

金持有人利益

。

注：限制大额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暂停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申购业务及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

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交易，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２

、暂停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１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

于

１００

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

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３

、通过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基金易”进行的由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定期转

换为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换业务适用第

１

条规定。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获取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股票简称：安琪酵母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ＡＮＧＥＬ ＹＥＡＳＴ ＣＯ．

，

ＬＴＤ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公司

／

发行人

／

安琪酵母 指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安琪酵母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１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 荐机构

／

保 荐人

／

主 承 销 商

／

世纪证券

指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安琪酵母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１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湖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鄂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９９

号文

《省国资委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总体方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

无条件通过。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５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４１０

万股新

股。

６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止，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７

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８１３

，

７１０

，

１００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

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

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１３

，

７１０

，

１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２

，

４９５

，

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９１

，

２１４

，

２００

元。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

用。

７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发行数量：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

（含

２

，

４００

万股）。 根据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发行人以

２０１０

年

末总股本

３０６

，

０４６

，

５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２

，

４１０

万股（含

２

，

４１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２３

，

５８５

，

８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５０

元

／

股。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３３．７９

元。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底价和数量将作

相应调整。

根据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０６

，

０４６

，

５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 因此，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３３．６４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３４．５０

元

／

股，为发行底价

３３．６４

元

／

股的

１０２．５６％

和发行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均价

３５．６４

元

／

股的

９６．８０％

。

５

、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２０

名投资者提供了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为

２０

单。 公司与主

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

最终

７

名投资者获得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２３

，

５８５

，

８００

股。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

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

元

）

申购数量

（

股

）

发行价格

（

元

）

获配数量

（

股

）

１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０９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

汪小明

３５．０５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９９ 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９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４．８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５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５０ 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２５

，

８００

合计

—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

—

２３

，

５８５

，

８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购报价均为

３４．５０

元

／

股，根据

“价格相同，时间优先”的原则，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购报价时间早于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因此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位列确定的本次发行对象的最后一名，其拟认购的

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股被调配至

２

，

０２５

，

８００

股。

６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１３

，

７１０

，

１００

元（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

额上限

８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２２

，

４９５

，

９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９１

，

２１４

，

２００

元。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限售期

（

个月

）

预计限售期

截止日

１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汪小明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３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５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６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７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５

，

８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４

号楼

９

层

Ｄ

、

Ｅ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

，

０９５．５５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财务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２

、汪小明

身份证号：

４２１１０２１９８２０８０６０４１０

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学院路

１１

号

３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陆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

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含主承销）；客户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树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

５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童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种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

６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晓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７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何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目前，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

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８９０４９

保荐代表人：何忠伟、周宏章

项目协办人：庄严

项目组成员：李洪流、杨皓、陈艳、于雪曼、苏健、刘娜娜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昌国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

８４７

号瑞通广场

Ｂ

座

２３

楼

电话：

０２７－５９６２５７８０

传真：

０２７－５９６２５７８９

经办律师：詹曼、崔宝顺

（三）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号

联系地址：湖北武汉中山大道

１０５６

号金源世界中心

Ａ－Ｂ

座

８

楼

电话：

０２７－８２８１４０９４

传真：

０２７－８２８１６９８５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经进、丁红远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７６１

，

６６８ ４２．４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２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

，

６４６

，

５７７ １１．３２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

，

２０３

，

４３０ １．７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社会责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７９５

，

２００ １．５７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４８１

，

９０３ １．４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６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０５４

，

４００ １．３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４

，

０１０

，

２６８ １．３１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４８９

，

７００ １．１４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３５８

，

４７５ １．１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８７

，

５３２ １．０４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合 计

１９６

，

９８９

，

１５３ ６４．３７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７６１

，

６６８ ３９．３７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２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

，

６４６

，

５７７ １０．５１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３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

，

２０３

，

４３０ １．５８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５

汪小明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２８１

，

９０３ １．３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４

，

０１０

，

２６８ １．２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８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７０３

，

１９３ １．１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社会责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７１

，

３４８ １．１１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６０５

，

３９２ １．０９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合 计

１９９

，

２３３

，

７７９ ６０．４４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资产负债结

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公司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安琪酵母的主营业务为从事酵母及酵母衍生物产品的生产经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遵循了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的原则。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产品系列进一步丰

富。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

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对发行获得

的资产将拥有完全的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

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不新增同

业竞争。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第五届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第五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安琪酵母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

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安琪酵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

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安琪酵母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数量、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安琪酵

母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庄 严

保荐代表人：何忠伟 周宏章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詹 曼 崔宝顺

负责人：刘昌国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审计机构

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经进 丁红远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

书》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及其补充法律意见书，以及《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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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浦发银行为广发制造业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浦发银行为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270028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2011

年

8

月

26

日起可在浦发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

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8

公司网站：

www.spdb.com.cn

（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

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5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并参加费率

优惠活动的更正公告

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调整，现对我司

2011

年

8

月

23

日刊登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中关于优惠措施的

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申购上述指定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

如下优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6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6

），优惠后

费率如果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现更正为

"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申

购上述指定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

特此更正。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5

日


